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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11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经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本次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有关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201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获2012年6月26日召开的 

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2年6月27日的《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 

本公司不存在“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两个月以上实施”的

情形。 

二、201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201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36,449,338股为基数，实施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5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

本将由636,449,338股增至763,739,205股，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为准。 

扣税后派发金额： 

1、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对持有公司A股的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QFII、RQFII），实行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10 股派现

金人民币0.45元；对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

发生地缴纳。 

2、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对持有公司B股的非居民企业股东、境内个人股东，

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或个人所得税，扣税后每10股实际发放的现金红利为

人民币0.45元；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字[1994]20号）的有关规定，公司对B股外籍个人股东未代扣所得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说明：由于本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境外个人股东可暂免缴纳红利所得

税。 

B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以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2012年6月27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兑人民币的中间价（1港元=人民币0.8142元）折合

港币兑付，并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发放。 

三、分红派息日期 

1、A 股股权登记日为2012年8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12年8月21日。 

2、B 股最后交易日为2012年8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12年8月21日，B股股

权登记日为2012年8月23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1、截止2012年8月2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 

2、截止2012年8月23日（最后交易日2012年8月2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B 

股股东。 

五、利润分配、转增股本方法 

1、A股本次转增股份于2012年8月21日直接计入股东A股证券帐户。 

B股本次转增股份于2012年8月23日直接计入股东B股证券帐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

依次向股东派发1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

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

东现金红利将于2012年8月2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

划入其资金账户。 

B股股东现金红利于2012年8月23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直接

划入其资金帐户。若B股股东在2012年8月23日办理了股份转托管的，其现金红利

仍在原托管证券商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76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 08*****576 合肥兴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 08*****494 合肥美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4 08*****562 合肥兴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 00*****538 高如盘 

6 01*****402 熊学琴 

7 DD*****011 省农行信托合肥办事处 

8 DD*****017 龙塘冰配厂 

9 DD*****018 合肥锅炉厂 

10 DD*****025 中行合肥分行 

11 DD*****028 合肥城东冰配厂 

12 DD*****030 肥东塑料包装厂 

13 DD*****032 肥东真空镀膜厂 

14 08*****380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 DD*****044 市保险公司 

16 DD*****045 省文联 

17 DD*****046 市信托投资公司 

18 DD*****048 乐清具虹桥电瓷开关厂 

19 DD*****050 唐山东矿五金批发公司 

20 DD*****054 肥东农机修造厂 

21 DD*****055 桐城电机器材 

22 DD*****062 江阴市家用电器配件厂 

23 DD*****068 省信托投资公司芜湖办事处 

24 DD*****069 万宝集团冷机制作工业公司 

25 DD*****071 合肥物业公司 

26 DD*****072 合肥集体工业联合社 

27 00*****241 合肥兴科房地产开发公司 

28 00*****272 漳州市电焊机厂经营部 

29 08*****649 上海贯杰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30 08*****534 海尔集团青岛冷凝器厂 

说明：（1）上述表格中，合肥美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菱集

团”）持有的本公司限售股股份为其收到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代其他非流通股



股东代为垫付的股改对价。2008年8月，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

具的《关于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

文件，将美菱集团持有的本公司8.31%的国有股权，计3,435.9384万股，无偿划

转给合肥兴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泰控股”）持有，股改方案中原

美菱集团代其他非流通股东垫付股改对价所形成的权益也一并划转给兴泰控股。

因此，美菱集团收到的代其他非流通股东垫付的股改对价及所形成的权益也将尽

快划转给兴泰控股。（2）上表股东中除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兴泰控股持

有的部分股份为流通股股份外，其它股东持有的股份均为限售股股份。 

六、本次A股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起始交易日为2012年08月21日；B

股转增的可流通股份的起始交易日为2012年08月24日。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5,390,228 8.70% 11,078,045 66,468,273 8.70%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47,463,010 7.46% 9,492,602 56,955,612 7.46% 

3、其他内资持股 7,927,218 1.24% 1,585,443 9,512,661 1.24%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7,721,266 1.21% 1,544,253 9,265,519 1.21% 

境内自然人持股 205,952 0.03% 41,190 247,142 0.03% 

4、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5、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81,059,110 91.30% 116,211,822 697,270,932 91.30% 

1、人民币普通股 445,339,110 69.97% 89,067,822 534,406,932 69.97%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135,720,000 21.33% 27,144,000 162,864,000 21.33%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三、股份总数 636,449,338 100% 127,289,867 763,739,205 100% 

八、本次实施送股后，按新股763,739,205股摊薄计算，2011年度每股收益

为0.1396元。 

九、其他事项说明 



1、A股股东中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B股股东中的非居民企业若需要提

供完税证明的，请于2012年9月10日前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税务局要求的相关材

料以便我公司向税务局申请。 

2、B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但所持红利被扣所

得税的情况，请于2012年9月10日前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甄别，

确认情况属实后本公司可协助其与本地主管税务机关沟通返还所扣税款。 

十、有关咨询办法 

1、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2、公司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2163号 

3、咨询联系人：樊旭文、朱文杰 

4、咨询电话：0551-2219021 

5、传真电话：0551-2219021 

十一、备查文件 

1、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2、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三日 




